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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產銷履歷驗證機構辦理畜禽產品驗證作業應注意事項，
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第8條第2項規定:「農產品

經營業者向驗證機構申請驗證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文件

如下：一、足以確認驗證申請者之身分及申請範圍證明文

件。．．．五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。」，又查同

法第9條第1項規定:「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機構應檢視驗證

申請書之內容及所附文件完備，始受理申請，並依下列程序

辦理驗證作業：．．．二、文件稽核：由稽核小組審查所附

文件是否符合產銷作業基準及相關法規要求，並進入中央主

管機關產銷履歷管理資訊系統審查申請者上傳之資料。．．．

四、現場稽核：文件審查通過後，由稽核小組安排現場稽核，

確認各項作業是否符合產銷作業基準。」，合予敘明。

二、為改善近期數起畜禽產銷履歷農產品經營業者與實際生產不

符之情形，請驗證機構辦理旨揭作業時，應確實查核畜牧場

登記證書登記項目與實際生產情形是否相符，以符規定。

三、如申請案涉及加工廠驗證部分，其工廠設施申請驗證項目為

屠宰、洗選、浸漬或分切等，相關設置面積、使用馬力或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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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等事宜，應符合工廠管理輔導法相關標準規定，並依規辦

理工廠登記證，並請查核其工廠登記證之核定登記事項與實

際生產情形是否相符。

四、產銷履歷農產品倘經檢查或檢驗不符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

法者，主管機關除依同法規定處罰外，其經驗證之農產品得

禁止運出農產品經營業者之生產、加工、分裝、貯存及販賣

場所。為即時辦理前開作業，請驗證機構轉知農產品經營業

者定期提報產銷履歷產品銷售通路清冊及銷售量等資料；另

應規劃釐訂不合格產品(標籤)回收銷毀處理作業機制，其內

容應涵蓋驗證機構聯繫產品通路、回收作業之督導、抽查或

查證等標準作業程序，本作業機制請於文到1個月內規劃釐

訂完成，並送本會備查；該等內容亦請訂於經驗證者之書面

契約中。

正本：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、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、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

副本：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、本會企劃處 2019-12-19
10:59:16

裝

訂

線

第2頁  共2頁


